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　　　　　　　　　　　　　　　　　　　　　　　　　　　　　　　　　　　　　　　

课题研究项目合同书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资助单位(甲方)：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                      
承担者（乙方）：                                   

所在单位及科室：                                         
通讯地址：                                           
电子信箱：　                     　　　　　　　　　  
联系电话：                                           
项目起止时间：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制

2022年　

填　写　说　明

一、《课题研究项目合同书》是本基金会对项目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价的依据。

二、项目合同书内容参照项目申请书，内容真实，表达准确、严谨，外来词语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合同书统一用A4纸张，于左侧装订成册）。

三、前期项目申请书的各项承诺与本项目合同书的各项条款同时有效。
四、合同书一律采用A4纸，于左侧装订成册，用钢笔填写或计算机打印，字迹要工整清楚。一式四份(均为原件)，由项目承担者签字章后，于指定时间内寄送至本基金会，并附上项目申请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医师执业资格证复印件一份。

五、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35号宣兴大厦2层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

　　邮政编码：100053

六、联系人：沈颖     　　　

电  话：010-63561161转8027 13581937112  

邮  箱：shenying@yxjl.org 

	一、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600字左右)＊：


	 二、承诺在项目结束时将提供的成果及形式：
　　① 项目总结报告；

　　② 已发表的学术论文；

③ 其它与本项目相关的成果证明材料。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项目内容和项目目标应与申请书中所述一致。
	三、进度和阶段目标：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四、项目承担者、其它合作者及主要成员＊：
   承担者： 
   主要成员： 

	姓 名
	职 称
	身份证件号码
	项目中的分工
	所在单位
	签 名

	
	
	
	
	
	

	
	
	
	
	
	

	
	
	
	
	
	

	
	
	
	
	
	

	
	
	
	
	
	

	
	
	
	
	
	

	其他说明：




*主要成员应与申请书一致。

五、经费开支预算计划（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  目
	经费
	备注（计算依据和说明）

	1、科研业务费
	
	

	(1)临床观察/测试/分析费
	
	

	(2) 会议/差旅费
	
	

	(3)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费
	
	

	(4) 资料印刷费
	
	

	(5)其它
	
	

	2、实验材料费
	
	

	(1)材料/试剂/药品购置费
	
	

	(2)其它
	
	

	3、仪器设备费
	
	

	(1)购置（5万元以下设备）
	
	

	(2)租赁
	
	

	4、合作、外协费
	
	

	5、培训费（进修、学习）
	
	

	6、人员费
	
	

	(1)项目组成员等劳务费用（低于总经费的10%）
	
	

	(2)专家咨询、论证费
	
	

	7、管理费
	
	

	合     计
	
	大写：




六、合 同 条 款
第一条　甲方资助乙方开展



 
　　　　　　　　（项目名称）项目，资助人民币
     万元。

第二条　乙方同意接受该项目资助，将严格按本合同的内容和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科学研究基金管理规定》、《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规定，认真组织项目的实施。

第三条　甲乙双方都应努力创造多种有利条件，对项目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使该项目能按计划完成。

第四条　乙方应将正式发表的论文及本项目成果取得的奖励等复印件，提供给本基金会存档。

第五条　项目计划执行期间所取得的有关成果、专著、论文、研究报告、总结、评价书及成果报道等均应标注“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       资助项目”。研究成果归基金会和课题承担者共有所有，成果的鉴定、奖励、专利等由双方协商共同署名。

第六条　乙方转让该项目成果或技术而取得经济利益，可视情况协商确定分配比例，用于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支持相关类似科研项目。 

第七条  甲方按照项目进度计划，分批次拨付项目经费。乙方根据甲方财务要求提供捐赠票据或增值税发票。
1、第一次拨付：甲方于    年   月    日前，拨付项目经费的约50 %，即：人民币   元  ，至乙方指定账户。

2、第二次拨付：乙方于     年    月    日前，向甲方提交《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课题研究项目结题验收报告》。甲方审核通过上述报告后的30个工作日内，拨付项目经费剩余款项指定账户。

4、乙方指定接受项目经费账户如下：

开户行：                     
户  名：                     
账  号：                     
因账户信息错误导致汇款失败的，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八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乙方每年须撰写项目年度进展报告。项目结束后，乙方须认真总结，撰写结题报告，编制经费决算。以上报告需按照甲方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给甲方。

第九条  因乙方的原因导致研究工作未能按期完成，或者研究成果未能达到约定考核成果的，乙方应当采取措施尽快完成研究工作或者使研究成果达到任务书要求，并承担由此而增加的费用。

第十条  解约条款乙方无法履行合同义务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已付费用，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第十一条  乙方违反经费使用规定或经甲方检查确认计划进度不符合任务书约定的，甲方有权减拨或停拨后续经费，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负担；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终止任务书，乙方应当返还甲方已拨付的经费。

第十二条  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任务书义务时，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并在合理期间（不可抗力因素消除后15工作日内）内出具因不可抗力导致任务不能履行的证明。在出现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双方均采取适当措施减轻损失。任何一方因未采取措施或采取措施不当导致损失扩大的，应当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第十三条  在本任务书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主管部门进行调解。双方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商定申请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四条　本合同中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贰份，经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
负 责 人（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
负 责 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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